关于开展2019年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各相关学院、研究生：

为了加强学术学位研究生科研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，鼓励在校研究生积极参加科技创新活动，引导研究生选择创新性强、富有挑战性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课题，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，促进拔尖创新人才成长，天津市教育委员会于2019年开展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申报工作，现将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对象及条件

（一）申报对象

申请人为我校2018级在读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。

（2） 申报条件

1.申报项目的研究目标明确，立项依据充分，拟采取的研究方法、技术路线及研究方案先进可行；研究内容具有明显的创新之处；已有一定的研究工作基础和实验条件；预期成果切合实际；经费预算合理，研究时间能够得到保证。

2.研究生指导教师能切实指导项目研究，提供必要的科研经费和条件。指导教师需签订项目指导承诺书，负责项目的业务指导和监管。

3.每位研究生只能主持一个项目，作为项目组成员的原则上可再参加1个项目，每个项目组成员不超过5人。 

二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符合申报条件的研究生填写《2019年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申请书》（附件1），经指导教师审查并签署意见和学院初审合格后，报学校研究生部。
（二）申报者须将《2019年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申请书》（一式三份，A4纸双面打印）及电子文本报学院，学院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初审。
        （三）9月10日前，学院依据初审结果将申报材料：《2019年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申请书》一式三份、《2019年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申报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2）及相应的电子版文件报送研究生部，过期不予受理。

（四）研究生部组织专家对申报的项目进行初审，经公示后择优向天津市教育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市教委”）推荐。

（五）市教委确认。所有申报项目通过审核确认后，一并发文公布，纳入统一管理。

三、项目经费使用与管理 
项目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按照《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管理办法》（附件3）和《中国民航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管理办法》以及学校其他科技经费有关管理规定执行。
四、项目的监管

（一）项目的指导教师负责对受资助项目进行监管。
（二）如发生特殊情况，项目指导教师可对受资助的项目向研究生部提出终止项目的要求。

五、项目结题要求

（一）项目的研究期限一般为一年，项目组应在规定期限内完成项目并结题。

（二）专著、论文（含学位论文）、研究报告等研究成果必须在显著位置标注“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”。未标注的，不能批准结题，已资助经费的予以追回。

六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受资助项目如有对他人科研成果（论文、作品、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等）关键内容剽窃、抄袭等学术不端和弄虚作假行为，一经查实，按相关规定处理。

（二）若无特殊原因，而未能通过结题的项目，项目指导教师两年内不能指导各级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。
附件：1.2019年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申请书
2.2019年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申报情况
汇总表
3.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管理办法
